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桃保險小字第343號

原      告  許紋儀

被      告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伯龍

訴訟代理人  胡美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萬元，及自民國111年7月6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1月10日向被告購買「法定傳染

病保障綜合保險」，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0萬元，保

險期間自111年1月10日起至112年1月10日止，兩造約定原告

因法定傳染病且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而於中華民國境內

接受隔離處置，被告應依約給付法定傳染病隔離費用補償保

險金10萬元（下稱系爭保險契約）。而原告於111年5月29日

接獲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隔離通知書，因於111年5月29日與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有相當接觸，應於111年5月30日起至

111年6月1日期間進行居家/個別隔離（下稱系爭隔離通知

書），當已符合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原告於111年6月8日

備齊文件向被告申請理賠保險金10萬元，然被告卻以原告曾

為確診個案，認原告無再隔離必要等為由拒絕理賠，爰依系

爭保險契約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

萬元，及自111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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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本院卷第133頁反面）。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1年5月15日確診，並於111年5月16日至

111年5月22日隔離，是原告於3個月內再接觸其他感染個

案，依當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新聞稿，原告於11

1年5月30日起至111年6月1日，如無相關症狀，並無再匡列

隔離之必要，系爭隔離通知書顯有違誤，是原告並不符合傳

染病防治法第48條之密切接觸者身分，與系爭保險契約約定

不符，被告自無理賠保險金之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於111年1月10日向被告購買系爭保險契約，原告

於111年5月15日確診，並於111年5月16日至111年5月22日隔

離，嗣於111年5月29日接獲系爭隔離通知書進行居家隔離，

此有系爭保險契約、系爭隔離通知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

頁至第1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66頁反面至第

67頁），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

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

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保險契約雖有其獨特

之特徵，但仍屬契約之一種，應適用一般契約解釋原則。契

約解釋之基本目的，在於使當事人之合意發生效力，因此契

約文字明確時，即應適用文義解釋。次按本法主管機關：在

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本法所稱傳染病，指下列由中央主管機關依

致死率、發生率及傳播速度等危害風險程度高低分類之疾

病：五、第五類傳染病：指前4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定其傳染流行可能對國民健康造成影響，有依本法建立防治

對策或準備計畫必要之新興傳染病或症候群。中央主管機關

對於前項各款傳染病之名稱，應刊登行政院公報公告之；有

調整必要者，應即時修正之；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

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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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施管

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傳染病之危險群

及特定對象實施防疫措施；其實施對象、範圍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

第3條第1項第5款、第2項、第48條分別定有明文。再參酌傳

染病防治法第2條、第48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可知，傳染

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所稱之主管機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

　㈡經查，系爭保險契約第25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

期間內，因第3條約定的法定傳染病且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4

8條而於中華民國境內接受隔離處置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約

定之保險金額定額給付『法定傳染病隔離費用補償保險

金』」。而原告因曾與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第1項第5款之第5

類法定傳染病病人接觸，經主管機關即桃園市政府衛生局發

給系爭隔離通知書，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指

定原告在特定區域實施隔離處置，該等處置發生於系爭保險

契約之保險期間內，則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第25條之約定，

請求被告給付法定傳染病隔離費用補償保險金10萬元，即屬

有據，應予准許。

　㈢被告雖辯以原告無再匡列隔離之必要，系爭隔離通知書顯有

違誤等語。惟查，系爭隔離通知書迄言詞辯論終結前未經桃

園市政府衛生局撤銷，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3頁反

面），是系爭隔離通知書如未遭撤銷、廢止，亦未因其他事

由失其效力，即為有效之行政處分，並具有行政處分之構成

要件效力；且依當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新聞稿，

旨在協助行政機關即各地政府衛生局行使裁量權，原告是否

接受隔離，仍端視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是否予以隔離處分，而

原告於接獲系爭隔離通知書當下，於系爭隔離通知書未經撤

銷前，原告並無自行判斷是否須隔離之必要而逕行外出之可

能，自難認系爭隔離通知書顯有違誤。從而，被告前揭抗

辯，並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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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另系爭保險契約第10條約定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

賠償請求權之人應於知悉本公司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後10日

內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所需文件向本公司申請

給付保險金。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15日內給付之。但

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約定期限內為給付者，

應按年利1分（即10％）加計利息給付。而被告於111年6月2

1日受理原告之理賠申請，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3頁

反面），則被告自應於111年7月6日前理賠保險金，是原告

請求被告給付111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之利

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王子鳴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葉菽芬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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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事訴訟法第471條第1項：（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

　　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

　　，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未提出者，毌庸命其補正，

　　由原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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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桃保險小字第343號
原      告  許紋儀
被      告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伯龍
訴訟代理人  胡美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萬元，及自民國111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1月10日向被告購買「法定傳染病保障綜合保險」，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0萬元，保險期間自111年1月10日起至112年1月10日止，兩造約定原告因法定傳染病且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而於中華民國境內接受隔離處置，被告應依約給付法定傳染病隔離費用補償保險金10萬元（下稱系爭保險契約）。而原告於111年5月29日接獲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隔離通知書，因於111年5月29日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有相當接觸，應於111年5月30日起至111年6月1日期間進行居家/個別隔離（下稱系爭隔離通知書），當已符合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原告於111年6月8日備齊文件向被告申請理賠保險金10萬元，然被告卻以原告曾為確診個案，認原告無再隔離必要等為由拒絕理賠，爰依系爭保險契約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111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133頁反面）。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1年5月15日確診，並於111年5月16日至111年5月22日隔離，是原告於3個月內再接觸其他感染個案，依當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新聞稿，原告於111年5月30日起至111年6月1日，如無相關症狀，並無再匡列隔離之必要，系爭隔離通知書顯有違誤，是原告並不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之密切接觸者身分，與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不符，被告自無理賠保險金之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於111年1月10日向被告購買系爭保險契約，原告於111年5月15日確診，並於111年5月16日至111年5月22日隔離，嗣於111年5月29日接獲系爭隔離通知書進行居家隔離，此有系爭保險契約、系爭隔離通知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頁至第1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66頁反面至第67頁），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保險契約雖有其獨特之特徵，但仍屬契約之一種，應適用一般契約解釋原則。契約解釋之基本目的，在於使當事人之合意發生效力，因此契約文字明確時，即應適用文義解釋。次按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本法所稱傳染病，指下列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致死率、發生率及傳播速度等危害風險程度高低分類之疾病：五、第五類傳染病：指前4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傳染流行可能對國民健康造成影響，有依本法建立防治對策或準備計畫必要之新興傳染病或症候群。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前項各款傳染病之名稱，應刊登行政院公報公告之；有調整必要者，應即時修正之；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施管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傳染病之危險群及特定對象實施防疫措施；其實施對象、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第3條第1項第5款、第2項、第48條分別定有明文。再參酌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第48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可知，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所稱之主管機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㈡經查，系爭保險契約第25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3條約定的法定傳染病且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而於中華民國境內接受隔離處置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定額給付『法定傳染病隔離費用補償保險金』」。而原告因曾與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第1項第5款之第5類法定傳染病病人接觸，經主管機關即桃園市政府衛生局發給系爭隔離通知書，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指定原告在特定區域實施隔離處置，該等處置發生於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內，則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第25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法定傳染病隔離費用補償保險金10萬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被告雖辯以原告無再匡列隔離之必要，系爭隔離通知書顯有違誤等語。惟查，系爭隔離通知書迄言詞辯論終結前未經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撤銷，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3頁反面），是系爭隔離通知書如未遭撤銷、廢止，亦未因其他事由失其效力，即為有效之行政處分，並具有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且依當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新聞稿，旨在協助行政機關即各地政府衛生局行使裁量權，原告是否接受隔離，仍端視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是否予以隔離處分，而原告於接獲系爭隔離通知書當下，於系爭隔離通知書未經撤銷前，原告並無自行判斷是否須隔離之必要而逕行外出之可能，自難認系爭隔離通知書顯有違誤。從而，被告前揭抗辯，並不足採。
　㈣另系爭保險契約第10條約定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應於知悉本公司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後10日內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所需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15日內給付之。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約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按年利1分（即10％）加計利息給付。而被告於111年6月21日受理原告之理賠申請，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3頁反面），則被告自應於111年7月6日前理賠保險金，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王子鳴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葉菽芬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三、民事訴訟法第471條第1項：（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
　　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
　　，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未提出者，毌庸命其補正，
　　由原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桃保險小字第343號
原      告  許紋儀
被      告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伯龍
訴訟代理人  胡美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萬元，及自民國111年7月6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1月10日向被告購買「法定傳染
    病保障綜合保險」，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0萬元，保
    險期間自111年1月10日起至112年1月10日止，兩造約定原告
    因法定傳染病且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而於中華民國境內
    接受隔離處置，被告應依約給付法定傳染病隔離費用補償保
    險金10萬元（下稱系爭保險契約）。而原告於111年5月29日
    接獲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隔離通知書，因於111年5月29日與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有相當接觸，應於111年5月30日起至
    111年6月1日期間進行居家/個別隔離（下稱系爭隔離通知書
    ），當已符合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原告於111年6月8日備
    齊文件向被告申請理賠保險金10萬元，然被告卻以原告曾為
    確診個案，認原告無再隔離必要等為由拒絕理賠，爰依系爭
    保險契約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
    元，及自111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本院卷第133頁反面）。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1年5月15日確診，並於111年5月16日至
    111年5月22日隔離，是原告於3個月內再接觸其他感染個案
    ，依當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新聞稿，原告於111
    年5月30日起至111年6月1日，如無相關症狀，並無再匡列隔
    離之必要，系爭隔離通知書顯有違誤，是原告並不符合傳染
    病防治法第48條之密切接觸者身分，與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不
    符，被告自無理賠保險金之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於111年1月10日向被告購買系爭保險契約，原告
    於111年5月15日確診，並於111年5月16日至111年5月22日隔
    離，嗣於111年5月29日接獲系爭隔離通知書進行居家隔離，
    此有系爭保險契約、系爭隔離通知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
    頁至第1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66頁反面至第
    67頁），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
    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
    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保險契約雖有其獨特
    之特徵，但仍屬契約之一種，應適用一般契約解釋原則。契
    約解釋之基本目的，在於使當事人之合意發生效力，因此契
    約文字明確時，即應適用文義解釋。次按本法主管機關：在
    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本法所稱傳染病，指下列由中央主管機關依
    致死率、發生率及傳播速度等危害風險程度高低分類之疾病
    ：五、第五類傳染病：指前4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其傳染流行可能對國民健康造成影響，有依本法建立防治對
    策或準備計畫必要之新興傳染病或症候群。中央主管機關對
    於前項各款傳染病之名稱，應刊登行政院公報公告之；有調
    整必要者，應即時修正之；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
    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入指定
    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施管制
    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傳染病之危險群及
    特定對象實施防疫措施；其實施對象、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第3
    條第1項第5款、第2項、第48條分別定有明文。再參酌傳染
    病防治法第2條、第48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可知，傳染病
    防治法第48條第1項所稱之主管機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㈡經查，系爭保險契約第25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
    期間內，因第3條約定的法定傳染病且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4
    8條而於中華民國境內接受隔離處置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約
    定之保險金額定額給付『法定傳染病隔離費用補償保險金』」
    。而原告因曾與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第1項第5款之第5類法定
    傳染病病人接觸，經主管機關即桃園市政府衛生局發給系爭
    隔離通知書，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指定原告
    在特定區域實施隔離處置，該等處置發生於系爭保險契約之
    保險期間內，則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第25條之約定，請求被
    告給付法定傳染病隔離費用補償保險金10萬元，即屬有據，
    應予准許。
　㈢被告雖辯以原告無再匡列隔離之必要，系爭隔離通知書顯有
    違誤等語。惟查，系爭隔離通知書迄言詞辯論終結前未經桃
    園市政府衛生局撤銷，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3頁反
    面），是系爭隔離通知書如未遭撤銷、廢止，亦未因其他事
    由失其效力，即為有效之行政處分，並具有行政處分之構成
    要件效力；且依當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新聞稿，
    旨在協助行政機關即各地政府衛生局行使裁量權，原告是否
    接受隔離，仍端視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是否予以隔離處分，而
    原告於接獲系爭隔離通知書當下，於系爭隔離通知書未經撤
    銷前，原告並無自行判斷是否須隔離之必要而逕行外出之可
    能，自難認系爭隔離通知書顯有違誤。從而，被告前揭抗辯
    ，並不足採。
　㈣另系爭保險契約第10條約定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
    賠償請求權之人應於知悉本公司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後10日
    內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所需文件向本公司申請
    給付保險金。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15日內給付之。但
    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約定期限內為給付者，
    應按年利1分（即10％）加計利息給付。而被告於111年6月21
    日受理原告之理賠申請，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3頁
    反面），則被告自應於111年7月6日前理賠保險金，是原告
    請求被告給付111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之利息
    ，亦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王子鳴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葉菽芬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三、民事訴訟法第471條第1項：（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
　　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
　　，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未提出者，毌庸命其補正，
　　由原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桃保險小字第343號
原      告  許紋儀
被      告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伯龍
訴訟代理人  胡美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萬元，及自民國111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1月10日向被告購買「法定傳染病保障綜合保險」，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0萬元，保險期間自111年1月10日起至112年1月10日止，兩造約定原告因法定傳染病且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而於中華民國境內接受隔離處置，被告應依約給付法定傳染病隔離費用補償保險金10萬元（下稱系爭保險契約）。而原告於111年5月29日接獲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隔離通知書，因於111年5月29日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有相當接觸，應於111年5月30日起至111年6月1日期間進行居家/個別隔離（下稱系爭隔離通知書），當已符合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原告於111年6月8日備齊文件向被告申請理賠保險金10萬元，然被告卻以原告曾為確診個案，認原告無再隔離必要等為由拒絕理賠，爰依系爭保險契約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111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133頁反面）。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1年5月15日確診，並於111年5月16日至111年5月22日隔離，是原告於3個月內再接觸其他感染個案，依當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新聞稿，原告於111年5月30日起至111年6月1日，如無相關症狀，並無再匡列隔離之必要，系爭隔離通知書顯有違誤，是原告並不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之密切接觸者身分，與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不符，被告自無理賠保險金之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於111年1月10日向被告購買系爭保險契約，原告於111年5月15日確診，並於111年5月16日至111年5月22日隔離，嗣於111年5月29日接獲系爭隔離通知書進行居家隔離，此有系爭保險契約、系爭隔離通知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5頁至第1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66頁反面至第67頁），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保險契約雖有其獨特之特徵，但仍屬契約之一種，應適用一般契約解釋原則。契約解釋之基本目的，在於使當事人之合意發生效力，因此契約文字明確時，即應適用文義解釋。次按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本法所稱傳染病，指下列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致死率、發生率及傳播速度等危害風險程度高低分類之疾病：五、第五類傳染病：指前4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傳染流行可能對國民健康造成影響，有依本法建立防治對策或準備計畫必要之新興傳染病或症候群。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前項各款傳染病之名稱，應刊登行政院公報公告之；有調整必要者，應即時修正之；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施管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傳染病之危險群及特定對象實施防疫措施；其實施對象、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第3條第1項第5款、第2項、第48條分別定有明文。再參酌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第48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可知，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所稱之主管機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㈡經查，系爭保險契約第25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第3條約定的法定傳染病且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而於中華民國境內接受隔離處置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定額給付『法定傳染病隔離費用補償保險金』」。而原告因曾與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第1項第5款之第5類法定傳染病病人接觸，經主管機關即桃園市政府衛生局發給系爭隔離通知書，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指定原告在特定區域實施隔離處置，該等處置發生於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內，則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第25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法定傳染病隔離費用補償保險金10萬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被告雖辯以原告無再匡列隔離之必要，系爭隔離通知書顯有違誤等語。惟查，系爭隔離通知書迄言詞辯論終結前未經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撤銷，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3頁反面），是系爭隔離通知書如未遭撤銷、廢止，亦未因其他事由失其效力，即為有效之行政處分，並具有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且依當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新聞稿，旨在協助行政機關即各地政府衛生局行使裁量權，原告是否接受隔離，仍端視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是否予以隔離處分，而原告於接獲系爭隔離通知書當下，於系爭隔離通知書未經撤銷前，原告並無自行判斷是否須隔離之必要而逕行外出之可能，自難認系爭隔離通知書顯有違誤。從而，被告前揭抗辯，並不足採。
　㈣另系爭保險契約第10條約定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應於知悉本公司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後10日內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所需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15日內給付之。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約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按年利1分（即10％）加計利息給付。而被告於111年6月21日受理原告之理賠申請，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3頁反面），則被告自應於111年7月6日前理賠保險金，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王子鳴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葉菽芬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三、民事訴訟法第471條第1項：（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
　　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
　　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
　　，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未提出者，毌庸命其補正，
　　由原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


